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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行政院於 98年 2月 27日院臺交字第 0980008165號函核定之「臺

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係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辦理，為因應桃園市全市都市發展、整體大眾運輸政策構想及沿線

居民希望鐵路立體化改採地下化方式，桃園市政府遂依「鐵路立體化

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臺鐵都會區捷運

化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改採地下化可行性研究報告」(簡稱桃園鐵

路地下化建設計畫)，業於 106年 7月 31日經行政院核定，未來鐵路

地下化騰空路廊視都市發展特色及實際需求可規劃道路、綠地、人行

道、自行車道、廣場、轉運站及未來發展輕軌等智慧運輸等系統，並

結合車站周邊及沿線地區之都市更新與活化再造，有效提昇土地利用

價值，實踐 TOD大眾運輸導向之整體都市發展與市政願景。 

桃園鐵路地下化建設計畫行經龜山都市計畫、桃園市都市計畫、

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中壢平鎮主要計畫、高速公路中壢及

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依據「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及周邊土

地開發計畫審查作業要點」、「以增額容積籌措重大公共建設財源運作

要點」規定及「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改採地下化

可行性研究報告」內容，桃園鐵路地下化車站周邊 500公尺以及鐵路

沿線 200公尺範圍內之街廓，可藉由租稅增額財源、增額容積等方式，

做為整體建設經費籌措及提高計畫自償率之財源。 

「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計畫區西側倉儲區、周遭

南北側農業區、綠地及部分鐵路用地為住宅區、道路用地)細部計畫」

於 100 年 6 月 14 日發布實施，為利市地重劃配地順利進行細部計畫

變更，並於 105年 10月 25日發布實施，因桃園醫院站周邊增額容積

範圍涵蓋此細部計畫，爰辦理本次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規範

增額容積實施範圍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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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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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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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辦理個案變更。 

參、變更理由 

配合桃園鐵路地下化中原站設置，訂定增額容積相關規定，俾利

整體建設經費之籌措及提高計畫自償率。 

肆、變更內容 

修訂及增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一點、第十點及第十一點有

關法令依據及增額容積之相關規定(詳表 1)。 

表 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為促進土地之合理利用及提升本計畫 

區生活環境品質，本計畫依都市計畫 

法第二十二條及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 

行細則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下列各 

項管制要點: 

為促進土地之合理利用及提升

本計畫區生活環境品質，本計

畫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第 32

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

則第 35條及同法桃園市施行細

則第 39條規定訂定之。 

1.依循都市

計畫相關

法令規定

辦理。 

2.文字酌予

修正。 

一、土地使用分區及強度 

本計畫所劃設之住宅區依其使用

強度不同劃分為第一種住宅區

(住一)及第二種住宅區(住二)，

其使用強度應依下列規定: 

第一種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一百八十。 

第二種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二百四十。 

一、土地使用分區及強度 

本計畫所劃設之住宅區依

其使用強度不同劃分為第

一種住宅區(住一)及第二

種住宅區(住二)，其使用強

度應依下列規定: 

第一種住宅區:建蔽率不得

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第二種住宅區:建蔽率不得

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文字酌予修

正。 

二、公共設施用地 

本計畫所劃設之文教用地應依下

列規定: 

(一)文教用地其容許使用項目，

以供下列使用為主: 

1. 藝術館、博物館、社教館、

圖書館、科學館及紀念性

建築物。 

2. 國中、國小。 

三、公共設施用地 

本計畫所劃設之文教用地

應依下列規定: 

(四)文教用地其容許使用

項目，以供下列使用為

主: 

5. 藝術館、博物館、社

教館、圖書館、科學

館及紀念性建築

文字酌予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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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3. 體育場所、集會所。 

4. 其他與文教有關，並經市

政府審查核准之設施。 

(二)文教用地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一百五十；文教用

地之開放空間應供公眾使

用，如有設置圍籬需要，其透

空率應達百分之七十。 

(三)文教用地應比照「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之學校用地之規定，多目

標做停車場使用。 

物。 

6. 國中、國小。 

7. 體育場所、集會所。 

8. 其他與文教有關，並

經市政府審查核准

之設施。 

(五)文教用地其建蔽率不

得大於 50%，容積率不

得大於 150%；文教用地

之開放空間應供公眾

使用，如有設置圍籬需

要，其透空率應達 70%。 

(六)文教用地應比照「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

目標使用辦法」之學校

用地之規定，多目標做

停車場使用。 

三、申請建築最小基地規模 

本計畫為符合整體開發精神，規

定於申請建築執照時，除第一種

住宅區之街廓外，第二種住宅區

街廓規定最小建築基地申請規

模，至少須為 2000平方公尺。 

維持原條文 -- 

四、退縮建築 

本細部計畫之各種土地使用分區

及公共設施用地，均應退縮留設

公共開放空間，以提升公共環境

品質，其規定如下: 

(一) 計畫內各使用分區臨接 12

公尺計畫道路應自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 7 公尺建築，其

餘臨接 10 公尺及 8 公尺計

畫道路之各使用分區應至少

退縮 5 公尺建築。退縮留設

公共開放空間，以提升公共

環境品質部分得計入法定空

地；該退縮部分應留設 2 公

尺寬之人行步道，其餘部分

應植栽綠化並沿道路境界線

配置。 

(二) 臨接 6 公尺寬計畫道路應至

少退縮 3.5 公尺留設公共開

維持原條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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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放空間。 

五、鐵路穿越之道路用地，其上方得

供鐵路設施使用。 

維持原條文  

六、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 

本計畫住宅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

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二

五０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

設一部小客車及一部機車停車空

間，超過部分每一五０平方公尺

應增設一部小客車及一部機車停

車空間。 

六、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 

本計畫住宅區之建築基地

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

板面積在 250平方公尺(含)

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小客車

及一部機車停車空間，超過

部分每 150平方公尺應增設

一部小客車及一部機車停

車空間。 

文字酌予修

正。 

七、本基地不適用開放空間及增設停

車空間獎勵之規定。 

維持原條文  

八、綠化植栽及景觀計畫 

(一)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

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

木，其植物種類以原生種為

原則。 

(二) 公共管線之美化 

公共管線應以地下化為原

則，若管線暴露於公共主要

道路線上時，應加以美化處

理。 

維持原條文  

九、本計畫區可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以上之住宅區須經都市

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造執

照；變更建造執照時亦同，但未變

更外觀、建物配置及建築面積者，

不在此限。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必

要時得依本管制要點精神另訂更

詳確之都市設計管制事項，以為審

議時之依據。 

維持原條文 -- 

 十、增額容積相關規定： 

(一)位於臺鐵車站中心點半

徑500公尺範圍及鐵路沿

線200公尺涵蓋到之細部

計畫街廓，使用分區為住

宅區、商業區者，得申請

增額容積，但前述街廓臨

接計畫道路路寬皆未達 8

公尺和細部計畫街廓面

配合臺鐵桃

園醫院站設

置，訂定增額

容積相關規

定，俾利整體

建設經費之

籌措及提高

計畫自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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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積未超過 1,000 平方公

尺，不予適用。 

(二)增額容積最高以住宅區

基準容積率之 10%為限，

商業區基準容積率之 20%

為限。 

(三)有關增額容積申請方式、

容積價金及送審書件等

相關規定，由桃園市政府

另訂之。 

 十一、園道用地之設計原則 

(一)園道用地設計應與周邊

鐵路用地 (兼供園道使

用)及道路用地整體規

劃，避免產生畸零土地無

法使用、道路無法通行之

情形。 

(二)地面上不得設有鐵路地

下化工程及相關附屬設

施之突出物。 

(三)園道用地應配合設置自

行車休憩停留區，設置適

量之自行車停放架。 

(四)園道用地至少達50%之綠

覆率。 

 

十、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相關法令規

定。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相關

法令規定。 

配合修正點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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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促進土地之合理利用及提升本計畫區生活環境品質，本計畫依

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第 32 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

及同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39條規定訂定之。 

一、土地使用分區及強度 

本計畫所劃定之住宅區依其使用強度不同劃設之住宅區(住

一)及第二種住宅區(住二)，其使用強度應依下列規定: 

第一種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第二種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二、公共設施用地 

本計畫所劃設之文教用地應依下列規定: 

(一)文教用地其容許使用項目，以供下列使用為主： 

1.藝術館、博物館、社教館、圖書館、科學館及紀念性建築

物。 

2.國中、國小。 

3.體育場所、集會所。 

4.其他與文教有關，並經市政府審查核准之設施。 

(二)文教用地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五十；文教用地之開放空間應供公眾使用，如有設置圍

籬需要，其透空率應達 70%。 

(三)文教用地應比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之學校用地之規定，多目標做停車場使用。 

三、申請建築最小基地規模 

本計畫為符合整體開發精神，規定於申請建築執照時，除第

一種住宅區之街廓外，第二種住宅區街廓規定最小建築基定申請

規模，至少須為 2,000平方公尺。 

四、退縮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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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細部計畫之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均應退縮

留設公共開放空間，以提升公共環境品質，其規定如下: 

(一)計畫內各使用分區臨接 12公尺計畫道路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7公尺建築，其餘臨接 10公尺及 8公尺計畫道路之

各使用分區應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退縮留設公共開放空

間，以提升公共環境品質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該退縮部

分應留設 2公尺寬之人行步道，其餘部分應植栽綠化並沿

道路境界配置。 

(二)臨接 6公尺寬計畫道路應至少退縮 3.5公尺留設公共開放

空間。 

四、退縮建築 

本細部計畫之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均應退縮

留設公共開放空間，以提升公共環境品質，其規定如下： 

(一)計畫內各使用分區臨接 12公尺計畫道路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7公尺建築，其餘臨接 10公尺及 8公尺計畫道路之

各使用分區應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退縮留設公共開放空

間，以提升公共環境品質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該退縮部

分應留設 2公尺寬之人行步道，其餘部分應植栽綠化並沿

道路境界線配置。 

(二)臨接 6公尺寬計畫道路應至少退縮 3.5公尺留設公共開放

空間。 

五、鐵路穿越之道路用地，其上方得供鐵路設施使用。 

六、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 

本計畫住宅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

在 250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小客車及一部機車停車

空間，超過部分每 150平方公尺應增設一部小客車及一部機車停

車空間。 

七、本基地不適用開放空間及增設停車空間獎勵之規定。 

八、綠化植栽及景觀計畫 

(一)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

木，其植物種類以原生種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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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管線之美化 

公共管線應以地下化為原則，若管線暴露於公共主要道

路 線上時，應加以美化處理。 

九、本計畫區可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平方公尺以上之住宅區須經都

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變更建造執照時亦同，但

未變更外觀、建物配置及建築面積者，不在此限。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必要時得依本管制要點精神另訂更詳確之都市設計管制事

項，以為審議時之依據。 

十、增額容積相關規定： 

(一)位於臺鐵車站中心點半徑 500公尺範圍及鐵路沿線 200公

尺範圍涵蓋到之細部計畫街廓，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商業

區者，得申請增額容積，但前述街廓臨接計畫道路路寬皆

未達 8公尺和細部計畫街廓面積未超過 1,000平方公尺，

不予適用。 

(二)增額容積最高以住宅區基準容積率之 10%為限，商業區基準

容積率之 20%為限。 

(三)有關增額容積申請方式、容積價金及送審書件等相關規

定，由桃園市政府另訂之。 

十一、園道用地之設計原則 

(一)園道用地設計應與周邊鐵路用地(兼供園道使用)及道路用

地整體規劃，避免產生畸零土地無法使用、道路無法通行

之情形。 

(二)地面上不得設有鐵路地下化工程及相關附屬設施之突出

物。 

(三)園道用地應配合設置自行車休憩停留區，設置適量之自行

車停放架。 

(四)園道用地至少達 50%之綠覆率。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相關法令規定。 

陸、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者，悉依原計畫規定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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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本計畫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桃園醫院站周邊) 



 

 

 

 

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計畫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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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用地為住宅區、道路用地)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

段地下化建設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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